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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度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1)  
與銀行業公

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銀行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銀行是否訂定內部作業

程序處理股東建議、疑

義、糾紛及訴訟事宜，並

依程序實施？ 

 

(二)銀行是否掌握實際控制

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

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

單？ 

 

(三)銀行是否建立、執行與關

係企業間之風險控管機

制及防火牆機制？ 

 

 

V 

 

 

 

 

V 

 

 

 

 

V  

 

 

 

 

 

 

 

 

 

 

  

(一)本行為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以下

簡稱元大金控)100%持股之子公司，

本行與元大金控溝通管道順暢。 

 

 

(二 )本行為元大金控100%持股之子公

司，元大金控為本行唯一且實際控制

本行之股東。 

 

 

(三)本行與各關係企業財務均係獨立，績

效及責任區分明確，並委由會計師定

時查核勾稽。此外，本行依銀行法及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4條、第45條等規

定，已訂定「關係企業相互間財務業

務相關作業辦法」、「與利害關係人交

易規則」、「與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5條

利害關係人進行授信以外交易之概

括授權作業辦法」及「與自律規範對

象交易規則」等相關規範，並建置關

係人查詢系統及相關作業規範及控

管措施，以落實風險控管與防火牆機

制。 

 

此項並無差

異之情事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擬訂多元化

政策、具體管理目標？ 

 

 

 

 

V 

 

 

 

 

 (一) 

1.本行「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1條第2項

明訂，本行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

元化，董事兼任本行經理人之占比不

宜過高，且應遵守第17條兼任職務之

規定，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

此項並無差

異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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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1)  
與銀行業公

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銀行除依法設置薪資報

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

外，是否自願設置其他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 

 

 

 

 

 

 

 

 

 

 

 

 

 

 

 

 

 

 

 

 

 

 

 

 

 

 

 

 

 

 

V 

 

 

 

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

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1)基本條件：性別、年齡及國籍等。 

(2)專業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

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

專業技能及產業經歷等。 

2.本行於112年5月11日第11屆第24次董

事會通過「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推

薦程序」。於每屆次期滿前，依本程序

相關規定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應符

合之專業知識、技術及經驗暨性別及

獨立性等條件，經董事長同意提報董

事會核議後陳報元大金控，作為元大

金控遴派本行新屆次董事(含獨立董

事)之參考依據。 

3.114年3月20日第11屆第71次董事會審

議通過本行董事會及獨立董事多元化

目標及董事會組成成員資格之建議，

並陳報元大金控在案。 

4.本行第12屆董事於114年6月2日就任

後，成員結構在前述標準下更趨多元

化，截至114年12月31日獨立董事占比

為33.3%，已達成獨立董事占比達三分

之一以上之目標；在性別平權部分，成

員有5位女性董事(第11屆有3位女性董

事)，女性董事占比達董事會席次三分

之一；此外，成員中三位具有資訊科技

背景之董事，亦符合金管會111年12月

「金融資安行動方案2.0」之要求。 

 

(二)本行董事會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

及「審計委員會」協助董事會之運作

與職權之行使，另設置由董事長召集

之「風險管理委員會」以確保全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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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1)  
與銀行業公

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上市上櫃銀行是否訂定

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

其評估方式，每年並定期

進行績效評估，且將績效

評估之結果提報董事會，

並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

報酬及提名續任之參

考？(註2)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

會計師獨立性？ 

 

 

V 

 

 

 

 

 

 

 

 

 

 

 

 

 

 

 

V 

 

險管理的有效運作。 

 

(三)依據本行「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

效評估辦法」，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

會每年辦理績效評估，其結果應於次

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提報董事會討

論，114年度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

績效評估結果預計提報115年2月24

日第12屆第5次薪資報酬委員會及

115年3月12日第12屆21次董事會；此

外，本行董事績效評估結果應提供薪

資報酬委員會作為訂定董事薪資報

酬之參考依據；且每三年由外部專業

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

評估一次，業於113年由中華公司治

理協會執行本行董事會績效評估作

業。 

 

(四)有關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評估報告

及其聘任案，本行已向簽證會計師取

得審計品質指標(AQI)資訊，作為評

估委任及續任參考，114年度評估簽

證會計師獨立性及其聘任案經114年

2月18日審計委員會與114年2月20日

董事會通過。 

 

三、銀行是否配置適任及適當

人數之公司治理人員，並

指定公司治理主管，負責

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包括但

不限於提供董事、監察人

執行業務所需資料、協助

董事、監察人遵循法令、依

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

V 

 

 本行設置公司治理主管及適當人數之公

司治理人員，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包

括下列內容： 

1. 依法辦理審計委員會、董事會及股東

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2. 製作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議事錄。 

3. 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 

4. 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此項並無差

異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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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1)  
與銀行業公

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會議相關事宜、製作董事

會及股東會議事錄等)？ 

 

5. 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6. 向董事會報告其就獨立董事於指派時

及任職期間內資格是否符合相關法令

規章之檢視結果。 

7. 辦理董事異動相關事宜。 

8. 其他依公司章程或契約所訂定之事項

等。 

 

四、銀行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

人(包括但不限於股東、員

工、客戶等)溝通管道，及

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

人專區，並妥適回應利害

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業

社會責任議題？ 

 

V 

 

 (一)本行網站已揭露財務業務等公司重

要營運資訊，並設置「永續發展專

區」，提供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

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之平台。 

(二)本行依「統一發言程序」設立發言人

及代理發言人，負責代表本行正式對

外發布公開資訊、政策或其他相關訊

息。 

(三)本行網站置有「利害關係人專區」，本

行之客戶、廠商及員工等利害關係人

可透過公司網站、營業據點、電話、

電子郵件或書面信函等方式向本行

申訴或意見反應。 

(四)本行官網已設置審計委員會電子信

箱及檢舉管道，確保員工、股東及利

害關係人與審計委員會之溝通管道

暢通。 

(五)為促進勞資溝通，本行邀集勞方代表

召開勞資會議，及參與職工福利委員

會、員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及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討論， 促進勞資

互動合作。 

(六 )本行為元大金控100%持股之子公

司，本行與元大金控溝通管道順暢。 

(七)元大金控每年舉辦供應商大會、供應

商評鑑，邀請本行供應商參加及加入

此項並無差

異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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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1)  
與銀行業公

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評鑑，提供與供應商議合的管道。 

 

五、資訊公開 

(一)銀行是否架設網站，揭

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

資訊？ 

      

(二)銀行是否採行其他資訊

揭露之方式（如架設英

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

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

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

人說明會過程放置公司

網站等）？ 

 

(三)銀行是否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依銀行法及證券交

易法相關規定於期限內

公告並申報年度財務報

告，及於規定期限前提

早公告並申報第一、二、

三季財務報告與各月份

營運情形？  

 

 

V 

 

 

 

V 

 

 

 

 

 

 

 

V 

 

  

(一)本行已架設企業網站，揭露財務業

務、公司治理及永續發展等其他相關

重大資訊。 

 

(二)本行已設置中、英文官網，亦設有發

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制度，並由專責單

位負責蒐集及揭露各項資訊，提升公

開訊息之時效性。 

 

 

 

 

(三)1.本行 114 年各月份營運情形、113 年

度財務報告及 114 年第一、二、三

季財務報告皆於規定期限前提早

公告申報。 

    2.本行 114 年度財務報告亦將於規

定期限(115 年 3 月 16 日)前提早公

告申報，預計於 115 年 3 月 13 日

前完成公告申報。 

 

此項並無差

異之情事 

六、銀行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

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

要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員

工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

關係、利益相關者權益、董

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

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

標準之執行情形、客戶政

策之執行情形、銀行為董

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V 

 

 (一)員工權益與僱員關懷： 

本行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及員工申

訴、意見反映專區，並定期召開勞資

會議，同時不定期間於內部員工網站

及電子公文系統公告相關資訊，維護

員工權益。本行並與外部機構合作導

入員工協助方案(EAPs)，提供員工專

業諮詢服務、協助解決問題，促進工

作與生活平衡。 

(二)投資者關係與利益相關者權益： 

此項並無差

異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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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1)  
與銀行業公

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之情形、對政黨、利害關係

人及公益團體所為之捐贈

情形等）？ 

 

1. 本行唯一投資者為元大金控，也

是唯一股東，與本行關係良好。 

2. 本行官網置有各項重要財務業

務、公司治理資訊及溝通管道等

供利害關係人參考及互動。 

(三)董事進修之情形： 

本行已制定「董事進修辦法」，並依辦

法執行董事進修課程。 

(四)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

行情形：  

本行已訂定「風險管理政策」，建立各

類經董事會核定之風險管理準則，架

構完整之風險管理機制，以確保各類

風險評估、衡量及監控之標準，此外

本行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以整合

本行各項風險管理事務之審議、監督

與協調運作。 

(五)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  

為保障客戶權益，本行已制定「消費

者保護準則」、「消費爭議處理辦法」、

「公平待客原則政策」、「公平待客原

則策略」及個人資料保護等相關規

範，且持續取得ISO 27001資訊安全

管理制度、BS 10012個人資料管理制

度及ISO 10002客訴管理系統之國際

認證，並設置「公平待客推動委員會」

等，以維護客戶隱私權、強化個人資

料安全及提升本行客戶服務品質。 

(六)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  

本行每年定期為董事及獨立董事購

買董事責任保險。 

(七)對政黨、利害關係人及公益團體所為

之捐贈情形： 

1. 114年4月捐贈台南朝興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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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1)  
與銀行業公

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慈善事業基金會新臺幣149,630

元。 

2. 114年4月捐贈財團法人元大文教

基金會新臺幣 18,900,000元。 

3. 114年6月捐贈社團法人台灣金融

服務業聯合總會新臺幣 750,000

元。 

4. 114年8月捐贈嘉義縣慈善團體聯

合協會新臺幣205,725元。 

5. 114年8月捐贈財團法人賑災基金

會新臺幣2,500,000元。 

6. 114年8月捐贈財團法人海外信用

保證基金新臺幣500,000元。 

7. 114年10月捐贈財團法人金融法

制 暨 犯 罪 防 治 中 心 新 臺 幣

1,000,000元。 

8. 114年11月捐贈衛生福利部北區

兒童之家新臺幣29,445元。 

9. 114年11月捐贈行政院東部聯合

服務中心(114年花蓮洪災)重型機

車25台。 

(八)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傳達、諮詢、協

調與溝通系統： 

1. 每日蒐集金融重要法令並傳遞予

相關主管及人員知悉。 

2. 每月發行法遵電子報，彙整近期

重要金融法律、函令、同業裁罰案

例解析及本行內部章則函文等訊

息予全行知悉。 

3. 員工入口網站設有「法規遵循管

理」專區：包括「個人資料保護法

令宣導專區」、「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令宣導專區」、「海外分行/子行

法令遵循專區」、「防制洗錢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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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1)  
與銀行業公

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擊資恐專區」、「財富管理業務法

令專區」、「金融防制詐騙法令專

區」及「法遵宣導專區」，定期維

護更新資料供同仁查詢閱覽。 

4. 彙集銀行行員應遵循之重要法規

內 容 ， 編 訂 法 令 遵 循 手 冊

(handbook)，供同仁查詢閱覽，並

強化法令遵循意識及建置行為規

範。 

5. 每半年辦理法遵線上測驗，由各

單位主管依同仁職務指定參加相

關業務之測驗。 

 

七、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

改善情形，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未列入受評公司者無需填列) 

本行為公開發行公司，非上市(櫃)公司，未列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評鑑

之受評公司。 

〈補充說明〉本行113年參加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CG6014(2023)公司治理制度評量」，

業於113年12月27日獲得「特優」認證(效期二年)。 

 
註1：運作情形不論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說明欄位敘明。  

註2：請說明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